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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一一事件後的日本自衛隊 
● 楊子震 

 

2001年 9月 11日，紐約、華盛頓等美國政治經濟要地發生一連串的恐怖攻擊，是

為「九一一」事件（September 11 attacks），為象徵性的二十一世紀新型態威脅。事件

發生後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發展上出現重要的轉變，即以 2001 年 11 月的《反恐特

別措施法》與 2003 年 7 月的《伊拉克人道

復興支援特別措施法》為代表的對美國「反

恐戰爭」的支援。 

「九一一」事件的發生，凸顯了安全保

障政策有必要從過去以國家間戰爭為基礎的

思維，轉變成國家對抗恐怖組織這類不對稱

、新型態的威脅。當時的小泉純一郎首相以

1990-1991 年波灣戰爭的教訓為前提積極支

援美國的反恐政策。9月 12日，日本首相小

泉純一郎（Junichiro Koizumi）即在首相官

邸召開安全保障會議，並決定強力支持美國

，不惜提供必要的援助與協力。小泉首相並於翌日，與美國總統小布希（George W. 

Bush）進行電話會談，明示將盡可能支援美國的行動。9 月 19 日，日本政府發表包括

「派遣自衛艦」在內的措施。9月 25日小泉訪美，明確表示支持美國的反恐戰爭。 

同年 10 月，《反恐怖特別措施法》《自衛隊法修正案》《海上保安廳修正案》等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楊子震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。 

歷史長廊 

「反恐戰爭」中的日美同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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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在眾議院、參議院獲得通過。日本對美國「反恐戰爭」的支持，自此有了國內法律

的依據。承此法案，對於以美國為首的多國聯軍出兵阿富汗一事，自衛隊遂能以補給

、加油的形式參加與支援。在恐怖攻擊發生後相隔未久便能通過該法案，除了日本國

民亦廣為「九一一」事件衝擊以外，小泉首相當時的高支持度亦有所關連。另一方面

，出兵阿富汗是以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案為基礎，係經過國際社會大多數成員同意的行

動，政治上的反彈聲浪相對較小。自此開始，在日本的安全戰略中，反制國際恐怖活

動成為極為重要的事項。 

《反恐怖特別措施法》與過去的法案相較，有以下特點：⑴取消了海外派兵的區

域限制。將自衛隊的活動範圍擴大到所有國際公海、公海上空和當事國同意的該國領

土、領海和領空。⑵放寬了武器使用的限制。規定從事國際和平合作與後方勤務支援

等活動的自衛隊員除自身安全遇到危險以外，另在自己的管理範圍內，為保護相關人

員的人身及生命安全，亦可動用武器。⑶擴大了日本政府海外派兵的權限。《周邊事態

法》規定日本政府派遣自衛隊出國，必須事先得到國會同意。而新法放寬限制，規定

如有需要，日本政府可以先行派遣自衛隊出國，惟需於派遣決定後 20 天獲得國會的事

後承認。 

《反恐特別措施法》主要准許自衛隊三項任務：（一）對諸外國軍隊的物品、服務

、醫療等的提供（二）對於戰鬥參加者的搜索、救助。（三）對難民提供食料、醫藥品

的輸送與醫療幫助等人道支援。另一項特點就是武器使用限制的減少。在過去的 PKO

法案的架構下，自衛隊在執行任務時僅限於保護現場的同僚，但該法將可以使用武器

的場合規定為「為了防護自己以及同在現場的其他自衛隊隊員，或是伴隨自己職務下

的人員之生命與身體，而不得不使用武器時。」相較於過去僅能保護自己與同僚，特

別措施法則允許自衛隊員保護因為任務而歸屬於管轄下的人員，例如災民。這對自衛

隊而言，可說是一個劃時代的進步。2001 年 11 月至 12 月間，日本政府正式以反恐特

別對策法為基礎派遣海上自衛隊前往印度洋從事支援與救援活動。 

由 2001年 12月起至 2004年 10月為止，海上自衛隊計派遣 38艘艦艇赴印度洋從

事以燃料補給為中心的協力支援活動。提供美國與其他國家艦艇船用燃料計 432 回，

約 37 萬公秉，價值總額達 143 億日圓以上。燃料提供的對象最初僅針對美英兩國。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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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反恐作戰的效率，支援對象國家漸次擴及德國、紐西蘭、法國、義大利、荷蘭、

西班牙、加拿大、希臘、巴基斯坦。日本政府更於 2002 年 12 月利用護衛艦的輪替時

機，以「艦艇派遣輪替狀況」、「確保補給活動安全」、「減輕隊員負擔」為理由，派遣

搭載神盾系統的護衛艦前往，支援美國的情報搜集活動。約同一時期，航空自衛隊以

C-130運輸機為主，從事日本國內外美軍軍事基地的運輸工作，計 252回架次。 

另外，在難民救援活動方面，航空自衛隊早於 2001 年 10月根據 PKO法，以救助

阿富汗難民為理由，運輸物資至巴基斯坦。其後，而海上自衛隊則基於聯合國難民事

務高級專員公署（Office of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，簡稱 UNHCR）的

要求，於 2001年底，以掃雷艇以及護衛艦運送帳篷、毛毯等救援物資至巴基斯坦。 

日本通過《反恐怖特別措施

法》後，除支援美國攻打阿富汗

，繼於 2003年 7月通過《伊拉克

人道復興支援特別措施法》協助

美英兩國對伊拉克的善後復興，

並分攤戰後重建的負擔。2003 年

3 月，美國以伊拉克持有大規模

毀滅性武器為理由，開啟了伊拉

克戰爭（Iraq War）的序幕。待美國總統小布希發表地面戰鬥結束宣言以後，日本決定

派遣陸上自衛隊支援伊拉克戰後重建。然而，自衛隊預定派遣前往的地區內，仍有武

裝勢力頻繁地活動。日本朝野的交鋒與對立主要便是對於自衛隊前往「戰鬥地區」的

定義與方針在意見上有所歧異。若將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相比較，前者日本政府

是在憲法的範圍內協助以美國為首的多國聯軍。而後者則是日本政府派遣自衛隊到情

勢仍不穩定，尚處於內戰狀態的伊拉克。相較於波斯灣戰爭時的躊躇，自衛隊的伊拉

克派遣實為戰後日本史上的劃時代大事。 

2004 年，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一份納入伊拉克人道復興支援的決議案，自衛隊因而

參加了多國部隊。1990 年波灣戰爭時，自衛隊因憲法問題而無法加入多國聯軍，此時

則以人道復興支援為目的參與其中。不僅對於自衛隊而言，對於戰後日本國家安全政

印度洋派遣任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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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亦是劃時代的突破。事實上，為了使自衛隊能參與多國聯軍，日本曾向英美進行遊

說，促成包含復興支援任務的安理會決議案。此時的美日關係為人謂為戰後最良好的

時期。 

2003年 12月起至 2005年 12月間，陸、海、空自衛隊於伊拉克的實績分別如下：

（一）陸上自衛隊：主要於伊拉克東南部從事人道復興支援活動，例如：醫療、給水

、通信、物資運送、公共設施的建設整備等等。重型裝備有推土機、輕裝甲機動車等

工兵、車輛裝備。自衛隊員除各自攜帶的單兵武器以外，並配備有機關槍、無後座力

砲、反戰車砲等武器。（二）海上自衛隊：活動於伊拉克與科威特間，使用運輸艦、掃

雷艦、護衛艦協助陸上部隊與相關物資的運送。（三）航空自衛隊：主要於伊拉克的巴

格達、巴斯拉等主要都市與科威特間進行運輸人道復興支援活動物資，亦對英美軍協

助物資運輸。主要使用 C-130運輸機、U4多用途支援機。 

另一方面，因應近年索馬利

亞（Somalia）的海域，特別是亞

丁灣（Gulf of Aden），海盜劫船

事件激增，聯合國於 2008 年 12

月通過決議，授權有關國家與國

際組織使用軍事力量打擊索馬里

亞海盜。日本先於 2009年 3月以

《自衛隊法》為根據派遣海上自

衛隊前往，以保護行經當地的日本船舶。此為日本首次以「海上警備行動」的名義向

海外派遣自衛隊，後續並派遣 P-3C 海上偵查機隨行護航編隊執行情報搜集任務。此階

段因係以「海上警備行動」名義進行海外派遣，故與日本無關的外國船隻不在保護範

圍內，而武力使用亦僅限於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難。 

之後，日本於 2009 年 6 月成立《海盜對策法》，大幅度增加自衛隊的行動自由範

圍。除護航對象擴及外國船隻以外，亦放寬使用武器的限制。而且只要首相批准，自

衛隊便可隨時赴海外執行打擊海盜的任務，毋須國會的討論、批准，僅需於派遣前向

國會報告即可。「九一一」事件後，派遣至海外的日本陸海空自衛隊主要係以提供後方

亞丁灣護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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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務支援為主。但在亞丁灣的護航任務中，日本自衛隊不再侷限於後勤任務，可正當

防衛、緊急避難等必要主動使用武器，行動的自由範圍已然增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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